
 

 

CDIP/26/5 
原文：英文 

日期：2021 年 5 月 5 日 

发展与知识产权委员会（CDIP） 

第二十六届会议 
2021 年 7月 26日至 30日，日内瓦 

印度尼西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交的 
关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创意产业在数字时代运用知识产权 

的项目修订提案 

秘书处编拟 

1. 发展与知识产权委员会（CDIP）在第二十五届会议上讨论了文件 CDIP/25/8 Rev.,文件内容是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交的关于推动发展中国家在数字时代运用知识产权促进创意

产业发展的项目提案。委员会“注意到项目提案，并请提案国根据其他代表团提出的意见，在秘书处

的协助下修订该文件，供委员会在下届会议上审议”。 

2. 本文件附件包含由印度尼西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产权组织秘书处支持下编拟的关于推动发

展中国家在数字时代运用知识产权促进创意产业发展的项目修订提案。 

3. 请 CDIP 审议本文件附件中所载的

信息。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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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项目编号 DA_1_4_10_12_19_24_27_01 

标题 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创意产业在数字时代运用知识产权 

发展议程建议 1、4、10、12、19、24 和 27 

项目简介 拟议项目旨在通过促进当地企业对知识产权制度的运用，加强创意产业，

并提高参与国知识产权主管机关顺应数字时代变化的能力。该项目特别旨

在：（1）使创意产业的利益攸关方能够保护、管理、利用和执行知识产

权（IPR），支持创意和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营销，以及（2）在当地创意产

业之间建立网络，以便为信息交流、合作和提升市场表现提供便利。 

落实计划 落实计划：计划 3 

相关计划：计划 2、计划 17 和计划 30 

与其他相关计划/ 

发展议程项目的联系 

DA_8_01 、 DA_8_02 、 DA_19_30_31 、 DA_16_20_01 和 DA_16_20_02 、

DA_16_20_03 

与计划和预算中预期成

果的联系 

三.2 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国家的人力资源能力得到加

强，可以胜任在有效运用知识产权促进发展方面的广泛要求。 

四.2知识产权机构和公众为促进创新和创造，对知识产权信息的获取和利

用得到加强。 

三.6 中小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成功运用知识产权支持创新的能力得到

加强。 

项目期限 36 个月 

项目预算 总预算： 795,000 瑞士法郎的非人事费用 

  



CDIP/26/5 

附件一第 2 页 

 

2. 项目说明书 

2.1. 项目介绍 

创意产业是发展中国家等许多经济体快速增长的产业之一。这些产业在鼓励创造力、技术、文化和

创新的同时，还促进了经济增长，提供了就业机会。随着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数字革命的到来，教

育和创新、创意和知识型产业已成为全球经济中充满活力的领域。 

创意经济也是全球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发布的报告，

“2012 年创意产品和服务的全球交易市场总额为 5,470 亿美元。创意产品的跨境贸易在过去十年中

一直在持续增长。从 2003 年到 2012 年，年增长率为 8.6%。”
1
 

创意产业作为文化、经济和技术之间的纽带而发展、兴盛。创意产业中的创新往往是一种协作进

程，涉及对知识产权有具体需求的多个不同行为者和利益攸关方。知识产权制度一直被认为是创意

产业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创意产业有时被定义为“起源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才能，并且通过

知识产权的产生和利用而具有创造财富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的产业
2
。创意产业生成涉及不同类

型知识产权的产品，其中最重要的是版权，也包括外观设计和商标，有时还包括专利。在知识产权

制度正常运行的环境中，创意产业可以蓬勃发展，不同的经济从业者可以从知识产权中受益。 

当今创意经济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之一是如何加强知识产权的运用，以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迫切

需要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教育和培训创意产业的利益攸关方如何在创作、保护、管理和利用其创

意产品的过程中使用知识产权制度，以及如何行使其知识产权。创意产业是一个复杂多样的领域，

其中的知识差距极为显著。创意产业由高度多样化的众多利益攸关方组成，包括传统文化产业和数

字企业、中小微型企业和大型公司、私营和公共实体，以及盈利和非盈利机构。 

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之必要性，在数字时代甚至变得更加重要。数字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创意

产业不仅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并改变了创意产品和服务的创建、生产、销售、

发行和消费的方式。数字化的发展降低了所有国家参与全球创意经济的进入障碍，同时也为其提供

了各种机遇。在线获取信息和研究、提高创意产业本身在数字时代的相互连接度和参与力度，可以

使创意企业能够向更广泛、更多样化的受众推销商品和服务。数字时代也使世界各地的人才能够共

同合作，以协同方式产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创意和产品。 

数字化带来的更多合作机会，使创意部门迫切需要了解如何保护其创意和创新想法，以及如何通过

许可协议或其他知识产权工具将其创意产品商业化。然而，数字时代也给创意企业带来了知识产权

领域的具体挑战。数字技术、工具和平台有助于创造真正的全球创意产业市场，但同样也是盗版和

假冒产品为创作者以其作品谋生的可能性造成干扰的土壤。数字环境中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造成了

大量利润损失和工作的减少，损害了创作者的声誉，也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增长机会。

侵权行为已经蔓延到所有形式的知识产权，应对这些行为需要掌握充分的知识产权知识，同时还要

具备更高的数字素养来使用数字基础设施。 

                                              
1
 《创意经济前景和国家概况：创意产业国际贸易的趋势》，贸发会议，2015 年。 

2
 此定义由英国文化、传媒和体育部提供。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webditcted2016d5_en.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23024/Creative_Industries_Economic_Estimates_January_2016_Updated_2016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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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环境所带来的新的机会往往仍未能在创意企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创意企业中得到充分利

用。发展中国家的创业企业和机构缺乏数字技术，仍然依靠线下营销和实物发行，几乎没有品牌建

设战略，这限制了其对信息和潜在市场的获取。 

因此，在促进和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创意产业方面，需要实现两个相互关联的主要目标。第一个目标

是加强创意产业中所涉当地企业和包括知识产权局在内的国家主管部门的能力，以使其能够运用和

利用知识产权工具和实施战略，给产品和服务增加独特的价值，并实现经济活动多样化。第二个目

标对促使第一个目标得到落实至关重要，即在当地创意产业之间建立网络，为信息交流、合作和发

展提供便利。 

为本项目之目的，要针对的创意产业将包括以下部门：包括电影和动画在内的音像产业；出版业；

音乐产业；电子游戏；移动应用和时尚。 

本项目将关注在这些产业中发挥主要作用的版权及相关权的重要性和相关性，也将酌情涉及其他形

式的知识产权。项目成果将集中在与创意产业在数字环境中的运行有关的方面。 

本项目将尽可能以产权组织关于创意产业的现有材料为基础，同时通过根据项目具体目标和受益方

需求调整内容，来建立协同效应并力求高效率。 

本项目将力图取得将在既定目标方面产生可衡量影响的切实成果。 

2.2. 目标 

拟议项目旨在加强参与国的创意产业，主要有以下两个目标： 

一、加强创意产业中所涉当地企业和包括知识产权局在内的国家主管部门的能力，以使其能够运用

和利用知识产权工具和实施战略，给产品和服务增加独特的价值，并根据向数字化过渡的要求，实

现经济活动多样化；和 

二、在当地创意产业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网络，为信息交流、合作和促进发展提供便利。 

本项目尤其旨在： 

（a）提升选定创意部门利益攸关方关于诸如以下议题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产权意识： 

（i）知识产权制度在促进创造力和创新以及通过保护创意产品增加价值方面可以发挥

的作用； 

（ii）知识产权文献、管理和相关情况下的注册程序，及其在为创意产业利益攸关方带

来最大程度的收入流方面的作用； 

（iii）尊重和执行作为大多数创意企业的主要无形资产的知识产权的必要性。 

（b）支持在国家和区域各级酌情建立创意产业基础设施，以促进基于知识产权的交易运作或

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促进企业发展。 

（c）加强创意产业利益攸关方之间的行业间和行业内部交流，以推动合作，促进知识转让。 



CDIP/26/5 

附件一第 4 页 

 

2.3. 交付战略 

项目目标将通过以下成果和活动实现： 

成果 1-采用可行的战略方法，在受益国的选定创意部门实现改善。 

活动： 

（a）针对受益国选定创意产业的具体情况展开范围界定研究，以确定在配合国家政策实施该

项目时需要解决的战略问题，包括知识产权利用不足的范围和原因。 

（b）向利益攸关方介绍研究结果，以确保实现项目的目标影响。 

成果 2-为创意产业利益攸关方提升与选定创意部门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利用和执法以及数

字营销方面的技能。 

活动： 

（a）开发通用材料，并为各国政府量身进行定制，介绍如何利用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来加强

创意产业、提升知识产权制度及其运用的可及性的政策战略，以及完善知识产权体系的管

理。 

（b）为选定创意产业的利益攸关方开发定制材料。这些材料应涉及如何确定、管理和执行作

为这些特定部门的商业资产的知识产权。 

（c）为选定创意产业中的机构、创作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关于知识产权管理的数字方面

的能力建设，包括营销、执法以及与数字化有关的其他领域，酌情将以创新方法提供内容和

传统形式相结合。 

（d）制定导师计划，与愿意为参与计划的公司、组织和机构提升专业水平提供支持的导师

合作。 

成果 3—增强当地政府和创意产业的企业对利用知识产权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其就相关事项做

出知情战略选择的能力。 

活动： 

（a）创建信息渠道，促进传播关于合作机会、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管理的知识。 

（b）在每个参与国为创意产业的企业举办国家活动，旨在提高对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

理和企业知识产权战略重要性的认识。 

（c）为国家主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局）的代表量身定制能力建设活动指南，介绍

如何利用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来加强创意产业的政策战略、增加知识产权制度运用的无障碍

性，以及完善知识产权体系的整体管理。 

（d）启动针对创意内容创作者、管理者和使用者的数字意识宣传活动。 

成果 4-—尽可能在创意产业的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国家和区域网络及指导关系。 

活动： 

（a）创建提供选定创意产业相关最新信息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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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举办两次社交活动，帮助各参与国网络中的成员彼此建立联系。 

（c） 成立国家创意企业中心，并且酌情成立区域创意企业中心。 

受益国遴选标准： 

将为试点项目选择创意产业有重大增长潜力的四个发展中国家和/或最不发达国家。除印度尼西亚

和阿联酋外，另外两个试点国家的遴选工作将基于以下标准： 

1. 成员国表达出兴趣； 

2. 具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框架； 

3. 在选定领域有大量创意企业； 

4. 有专门支持创意企业的国家或地方协会或组织，和/或负责上述产业的政府机构； 

5. 具有为创意产业获取和了解知识产权制度提供支持的实际需要； 

6. 参与国承诺为有效落实该项目及实现可持续性提供必要的资源；以及， 

7. 任命国家协调员担任国家的机构代表和项目实施联络人。 

此外，遴选试点国家时还将努力确保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平衡和多样性。 

有意作为试点国家参与项目的成员国可以提交一份提案，简要说明上述要素。 

遴选过程将使项目团队能够评估潜在候选国对进程中投入时间和资源的承诺以及实际能力。 

交付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虚拟活动和实地活动相结合，其确立将取决于与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

行有关的全球总体卫生情况，以及选定受益国所明确的偏好。 

2.4. 潜在风险及缓解战略 

风险 1：可能没有建立与知识产权制度相关联的创意产业国家网络 

缓解 1：项目经理将与相关政府机构进行接触，并将项目的落实与政府目前在创意产业发展中的优

先事项相结合； 

风险 2：企业可能看不到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带来的实际利益 

缓解 2：应当在选择参与国之前对当地参与者从事的企业类型和市场条件进行彻底评估。 

风险 3：与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有关的全球公共卫生情况可能对创意产业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产生

负面影响。 

缓解 3：该项目将通过数字渠道进行积极宣传，并将制定主要以虚拟模式开展活动的场景。 

3. 审查与评价 

3.1. 项目审查时间表 

该项目将每年审查一次，并向 CDIP 提交进展报告。项目结束时，项目管理人将提交完整报告，并

将进行独立评价，评价报告将提交给 C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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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项目自我评价 

项目成果 圆满完成的指标（成果指标） 

1．采用可行的战略方法，在受益国

的选定创意部门实现改善。 

 细化了关于参与国选定创意部门的范围界定研究，内容

涉及创意企业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利用、国家战略重点以

及知识产权制度利用不足的原因和范围，就实现战略目

标提出了可行方法。 

 范围界定研究得到了受益国和产权组织秘书处的认可。 

2．为创意产业利益攸关方提升与选

定创意部门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管

理、利用和执法以及数字营销方面的

技能。 

 为政府机构开发了有关数字环境中知识产权管理和商业

化的通用材料。 

 为选定创意部门的创作者开发了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管

理和商业化的六种工具。 

 在各受益国的选定创意部门分别举办了两场能力建设活

动（待续）。 

 成功启动了四项导师计划（每个国家各一项）。 

3．增强当地政府和创意企业对利用

知识产权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其

就相关事项做出知情战略 选择的

能力。 

 在每个参与国都建立了信息渠道，促进传播了关于合作

机会、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管理的知识。 

 为创意企业成功举办了四场旨在提高对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管理和企业知识产权战略重要性的认识的国家

活动（每个国家各一场）。 

 成功开发并分发了为国家主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知识

产权局）代表量身定制的关于在选定领域提高认识的成

套指南，介绍了如何利用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来加强创

意产业的政策战略、增加知识产权制度运用的无障碍

性，以及完善知识产权体系的管理。 

4．在创意产业的利益攸关方之间建

立国家和区域网络。 

 建立了提供选定创意产业相关最新信息的系统，供利益

攸关方使用。 

 在各参与国成功举办了两场活动，帮助网络中的成员

彼此建立联系。 

 成立了国家创意企业中心，并且酌情成立了区域创意

企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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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目标 圆满完成项目目标的指标（成果指标） 

1．加强创意产业中所涉当地企业和

包括知识产权局在内的国家主管部门

的能力，以使其能够运用和利用知识

产权工具和实施战略，给产品和服务

增加独特的价值，并根据向数字化过

渡的要求，实现经济活动多样化。 

 能力建设项目中 80%的参与者表明，所学到的知识产权

工具、战略和技能很有意义。 

 至少 70%的参与者表示加强了对知识产权对创意产业的

重要性的了解。 

 创意产业中表示将使用项目中开发的知识产权工具来为

其产品或服务增加价值的本地企业的数量。 

2．在创意产业部门的当地利益攸关

方之间建立网络，为信息交流、合作

和发展提供便利。 

 项目实施过程中所创建的行业内部和行业间网络的数

量。 

 在该网络中所交换的信息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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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落实时间表
3
 

 

                                              
3
 编制此时间表时依据的是以下假设：没有与公共卫生相关的进一步限制。但是，将来可能会修改此时间表，以遵守与 COVID-19 疫情相关的任何限制。 

4
 待项目的所有受益国遴选结束并在每个国家指定了联络点之后，便开始实施。 

5
 项目的有效实施工作预计将于 2022 年 1 月开始，实施前活动将于 2021 年底开始。 

 

活动
4
 

季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

一

季

度 

 

第

二

季

度 

 

第

三

季

度 

 

第

四

季

度 

 

第

一

季

度 

 

第

二

季

度 

 

第

三

季

度 

 

第

四

季

度 

 

第

一

季

度 

 

第

二

季

度 

 

第

三

季

度 

 

第

四

季

度 

 

实施前活动
5
： 

• 遴选试点国家； 

• 任命国家协调员担任国家的机构代表； 

• 建立项目团队。 

x x           

针对受益国选定创意产业的具体情况展开范围界定研究，以确定在配合国家政策实施该项

目时需要解决的战略问题。 

 x x          

向利益攸关方介绍研究结果，以确保实现项目的目标影响。   x x         

开发通用材料，并为各国政府量身进行定制，介绍如何利用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来加强创

意产业、提升知识产权制度及其运用的可及性的政策战略，以及完善知识产权体系的

管理。 

   x x x       

为选定创意产业的利益攸关方开发定制材料。这些材料应涉及如何确定、管理和执行作为

这些特定部门的商业资产的知识产权。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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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选定创意产业中的机构、创作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关于知识产权管理的数字方面的

能力建设，包括营销、执法以及与数字化有关的其他领域，酌情将以创新方法提供内容和

传统形式相结合。 

     x x x x    

制定导师计划，与愿意为参与计划的公司、组织和机构提升专业水平提供支持的导师

合作。 

     x x x x x x x 

创建信息渠道，促进传播关于合作机会、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管理的知识。      x x x x x   

在每个参与国为创意产业的企业举办国家活动，旨在提高对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

和企业知识产权战略重要性的认识。 

     x x x x x x  

为国家主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局）的代表量身定制能力建设活动指南，介绍如

何利用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来加强创意产业的政策战略、增加知识产权制度运用的无障碍

性，以及完善知识产权体系的整体管理。 

    x x x x x    

启动针对创意内容创作者、管理者和使用者的数字意识宣传活动。        x x x x x 

创建提供选定创意产业相关最新信息的系统。       x x x x x  

举办两次社交活动，帮助各参与国网络中的成员彼此建立联系。     x x x x x x x x 

成立国家创意企业中心，并且酌情成立区域创意企业中心。        x x x x x 

评价报告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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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成果开列的总费用
6
 

（瑞士法郎）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合计 项目成果 人事 非人事 人事 非人事 人事 非人事 

项目协调与执行支助  77,100  80,100  77,100 234,300 

针对受益国选定创意产业的具体情况展开范围界定研究，以确定

在配合国家政策实施该项目时需要解决的战略问题。 
 20,000        20,000 

向利益攸关方介绍研究结果，以确保实现项目的目标影响。            - 

开发通用材料，并为各国政府量身进行定制，介绍如何利用知识

产权管理和执法来加强创意产业、提升知识产权制度及其运用的

可及性的政策战略，以及完善知识产权体系的管理。 

     67,850     67,850 

为选定创意产业的利益攸关方开发定制材料。这些材料应涉及如

何确定、管理和执行作为这些特定部门的商业资产的知识产权。 
     67,850     67,850 

为选定创意产业中的机构、创作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关于知

识产权管理的数字方面的能力建设，包括营销、执法以及与数字

化有关的其他领域，酌情将以创新方法提供内容和传统形式相

结合。 

     45,000   45,000 90,000 

制定导师计划，与愿意为参与计划的公司、组织和机构提升专业

水平提供支持的导师合作。 
     20,000     20,000 

创建信息渠道，促进传播关于合作机会、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

权管理的知识。 
         60,000 60,000 

                                              
6
 编制此预算时依据的是以下假设：没有与公共卫生相关的进一步限制。但是，将来可能会修改此预算，以遵守与 COVID-19 疫情相关的任何限制。这种情况下，划拨给能力建设活动和/或

差旅的预算将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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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参与国为创意产业的企业举办国家活动，旨在提高对知识

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和企业知识产权战略重要性的认识。 
     45,000   45,000 90,000 

为国家主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局）的代表量身定制能

力建设活动指南，介绍如何利用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来加强创意

产业的政策战略、增加知识产权制度运用的无障碍性，以及完善

知识产权体系的整体管理。 

     25,000   25,000 50,000 

启动针对创意内容创作者、管理者和使用者的数字意识宣传

活动。 
         40,000 40,000 

创建提供选定创意产业相关最新信息的系统。            - 

举办两次社交活动，帮助各参与国网络中的成员彼此建立联系。      20,000   20,000 40,000 

成立国家创意企业中心，并且酌情成立区域创意企业中心。            - 

评价          15,000 15,000 

总计 

 
- 97,100 - 370,800 - 327,100 7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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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按费用类别开列的非人事资源 

（瑞士法郎） 差旅、培训和补助金 订约承办事务 合计 

活动 员工出差 第三方 

差旅 

培训及相关差旅

补助金 

会议 出版 个人订约

承办事务 

产权组织

研究金 

其他订约

承办事务 

项目协调与执行支助             234,300   234,300 

针对受益国选定创意产业的具体

情况展开范围界定研究，以确定

在配合国家政策实施该项目时需

要解决的战略问题。 

          
                 

20,000  
    

             

20,000  

向利益攸关方介绍研究结果，以

确保实现项目的目标影响。 
                

                   

-    

开发通用材料，并为各国政府量

身进行定制，介绍如何利用知识

产权管理和执法来加强创意产

业、提升知识产权制度及其运用

的可及性的政策战略，以及完善

知识产权体系的管理。 

        
                 

25,000  

                 

20,000  
  

                 

22,850  

             

67,850  

为选定创意产业的利益攸关方开

发定制材料。这些材料应涉及如

何确定、管理和执行作为这些特

定部门的商业资产的知识产权。 

        
                 

25,000  

                 

20,000  
  

                 

22,850  

             

67,850  

为选定创意产业中的机构、创作

者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供关于知

识产权管理的数字方面的能力建

设，包括营销、执法以及与数字

                   

40,000  

                     

25,000  
  

                 

25,000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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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关的其他领域，酌情将以创

新方法提供内容和传统形式相

结合。 

制定导师计划，与愿意为参与计

划的公司、组织和机构提升专业

水平提供支持的导师合作。 

    
                        

10,000  
        

                 

10,000  

             

20,000  

创建信息渠道，促进传播关于合

作机会、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

权管理的知识。 

          
                 

60,000  
    

             
60,000  

在每个参与国为创意产业的企业

举办国家活动，旨在提高对知识

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和企业

知识产权战略重要性的认识。 

                   

40,000  

                     

25,000  
  

                 

25,000  
        

             

90,000  

为国家主管部门（包括但不限于

知识产权局）的代表量身定制能

力建设活动指南，介绍如何利用

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来加强创意

产业的政策战略、增加知识产权

制度运用的无障碍性，以及完善

知识产权体系的整体管理。 

        
                 

15,000  

                 

20,000  
  

                 

15,000  

             

50,000  

启动针对创意内容创作者、管理

者和使用者的数字意识宣传

活动。 

          
                 

20,000  
  

                 

20,0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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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提供选定创意产业相关最新

信息的系统。 
                

                   

-    

举办两次社交活动，帮助各参与

国网络中的成员彼此建立联系。 
      

                 

40,000  
        

             

40,000  

成立国家创意企业中心，并且

酌情成立区域创意企业中心。 
                

                   

-    

评价               
                 

15,000  

             

15,000  

总计 
                   

80,000  

                     

50,000  

                        

10,000  

                 

90,000  

                 

65,000  

               

160,000  

               

234,300  

               

105,700  

           

795,000  

 
 

[后接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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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创意产业在数字时代运用知识产权 

提交作为试点国家参与的申请模板 

遴选标准 简要说明 

1. 表达兴趣 确认申请国的知识产权机构有兴趣参与该项目。 

2. 机构和法律框架 申请国应说明监管创意产业工作的国家机关或机构，以及适用的立法框
架。如有可能，应提供机构网站和法律文本的链接。 

3. 在选定领域有大量创意
企业 

简要说明和评估申请国所选创意领域中现有创意企业的数量（该项目将考
察包括电影和动画在内的音像产业；出版业；音乐产业；电子游戏；移动
应用和时尚）。 

4. 具有地方协会 提及申请国现有的可以加强知识产权工具和战略使用的创意产业协会、组
织或创意企业团体。 

5. 需要支持 简要证明为创意产业获取和了解知识产权制度提供支持的实际需要。 

6. 承诺 确认申请国承诺为项目的有效实施及其可持续性提供必要的后勤支持和

资源。 

7. 国家协调员 申请国应提出将在项目期间作为该国机构代表担任国家协调员的人选，并
说明其职位和组织。 

[附件二和文件完] 

 


